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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散布謠傳，使用欺詐或威力手段令對方的信用受到損害，或妨礙對方業務的行為。

v. 其他符合上述各項的行為。

其他

原則上，對於拍賣會上確定出品的作品以本委託拍賣合同書所決定。但如甲方收到乙方以口頭上或電郵上

同意估價和出品委託條件時，委託拍賣亦成立，故乙方不能因個人原因擅自變更或取消委託拍賣。此外，

若本委託拍賣合同書發出日起計十日內仍未收到簽回協議，則乙方將被視為接受出品委託協議，乙方不能

因個人原因擅自取消委託拍賣。

作品在受理時，甲方開出的作品保管證上所包括的作品品質及作者名等相關内容，由乙方提供的資料所作成，

均為暫定内容。

即使在受理後、成交後或款項結算後，萬一拍賣品被判明為偽作、盜竊品或遺失物品等，而令甲方蒙受損失時，

乙方需承擔賠償責任。

於本公司進行拍賣出品申請時，甲方對乙方的個人資料，以及落槌後的付款等相關事項有保密義務，乙方

亦有義務對酬金及保底價等出品委託條件保密。只有在甲乙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可不受這一條款限制。

乙方須充分理解了本合約中使用的估價、保底價、手續費、無底價拍品、後期販賣等專用語的基礎上進行出品。

對於甲方與乙方之間的契約關係，包括本文件內的條款的解釋，是以日本法為基準執行。本契約排除「聯

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 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的規定。

甲乙雙方特此同意有關本件條款的所有訴訟以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簡易法院作為第一管轄法院。

非公開拍賣之概要如下，乙方應於充分理解並確認該概要內容之基礎上，將作品出品於該非公開拍賣。

舉辦日期

本拍賣原則上於每個奇數月的 27 日舉行 ；如另行確定舉辦日期，將另行通知。

舉辦地點

本拍賣之舉辦地點由 Tozai New Art 指定，並另行通知會員。

出品作品清單

本拍賣不另行製作記載出品作品詳細資訊之圖錄，僅提供一份載明於拍賣前已確定出品之作品基本資訊的

簡易出品作品清單。於預展會期間或拍賣當日方才確定出品的作品，不會列入出品作品清單之中。

出品作品清單將刊載於 Tozai New Art 官方網站，並透過電子報等方式通知會員。作品清單之刊載順序，不

代表實際競賣順序。

線上圖錄

不設紙本圖錄，僅公開線上圖錄。

線上圖錄將刊載於 Tozai New Art 官方網站，並透過電子郵件通訊等方式通知 Tozai New Art 會員。

預展會

預展會原則上於本拍賣舉辦日前 2 至 3 日舉行。部分出品作品可能於預展會期間或拍賣當日方才送達，因

此並非所有出品作品均會於預展會中展示。

作品狀態報告（Condition Report）

乙方於將作品委託予甲方時，須就作品本體及其裝框、裝裱之整體狀況（包括但不限於污漬、刮痕、修復、

附屬物、鑑定證書等）作出真實且正確之申報。本次拍賣對於出品作品之狀況說明（Condition Report），

不論於拍賣前或拍賣後，均不予公開。

關於競投方式及使用網絡競投（Live Bid）之注意事項

出品作品原則上由現場競投、書面投標，以及網絡競投（Live Bid）方式參與者共同競價。

但是拍賣當日出品之作品，因系統限制，無法使用 Live Bid 方式出價。

成交結果

拍賣成交結果將不對外公開，亦不受理任何相關查詢。

（本拍賣規定僅適用於 Tozai New Art 舉行之非公開拍賣會，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用，如有任何詮釋上的問題，

一概以日文版本為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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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zai New Art Co., Ltd.

非  公  開  拍  賣
出  品  受  託  条  件

於 Tozai New Ar t Co., L td.（以下稱 “ 甲方 ”）舉辦的非公開拍賣會中，出品委託人（以下稱 “ 乙方 ”）請閲讀及在同意以下 1 至 11項條款後，進行出品申請。另，此出品申請書和出品合約擁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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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作品交收

所有出品作品均在甲方指定場所受理及退還，出品作品的受理及退還中所産生的運送費用、保險費用、消

費稅和關稅等均由乙方承擔。

保険

出品作品從受理到退還期間，乙方加入付帶放棄向甲方索償條款的保險。因意外而造成損毀時，保險金額

將作爲總賠償額，除此之外，甲方將不會對乙方負任何責任。若因乙方自行放棄投保手續，作品在出品期

間或交付期間發生意外時，將視作乙方已放棄索賠權利，甲方不對所發生的任何意外負任何責任。

出品手数料

出品手續費一律按落槌價的 2% （含消費稅）收取，總金額需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保底價

乙方可以對其出品作品設定保底價（乙方希望的最低落槌價格），但原則上不能對最低估價低於 27 萬日元

的作品設定保底價。另外，未設定保底價的作品（無底價拍品），其最低成交價格以拍賣官所設定之起拍價

為準 ；該起拍價由拍賣官依其自由裁量權決定。

出品作品清單、線上圖錄

乙方同意甲方免費、免責對出品的拍賣作品進行攝影且可被複製可被傳播。此外，乙方無條件授予甲方在

舉行的拍賣的線上圖錄和廣告宣傳中發布乙方提供的圖片和複製品 ( 包括甲方拍攝和相關製作的圖片或印

刷資料等 ) 的權利，並免除其費用和責任。本協議即使在委託拍賣合同解除或終止後也連續有效。乙方需

同意甲方在其拍賣會的作品清單和線上圖錄（含但不限於紙本或電子形式）上刊登乙方出品的拍賣品。甲

方有權自行決定乙方出品拍賣品的刊登位置、刊登大小以及每頁刊登的拍賣品數量等，並有權對其拍賣品

的照片獨自判斷並編輯，對此乙方不能提出異議。

基於甲方判斷，根據商業慣例認為是必須需要獲得版權使用許可的拍品，乙方同意甲方之判斷並承擔版權

使用費和與之相關的實際費用。

售賣作品款項的支付

對於已成交的出品作品，在得標方於競落日起 7 日內完成全部價款支付，且不存在其他任何問題之情況下，

甲方應於該付款期限屆滿日起 2 個營業日內，向乙方支付成交價格（落槌價）扣除第 3 項記載的手續費等

各種相關費用後的金額。此外，如因得標者不履行債務違約而造成甲方未向乙方付款時，乙方有權要求退

還作品，但針對乙方因此受到的損失甲方將不負任何賠償或其他債務責任。

開支 ( 鑑定費用、版權使用費、包裝盒費等 )

由甲方判斷為需要相關鑑定機關鑑定的作品，甲方可替乙方向鑑定機關提出鑑定，而鑑定費用和相關費用

等實際費用及以下代辧鑑定手續費由乙方負擔。

如鑑定結果於拍賣會舉行日前仍未確定，該出品作品可能被延後，並不列入本次拍賣，而改於下一次拍賣

會出品。

・向日本國內的鑑定機構申請時 : 每 1 件的代辧鑑定手續費 (5 千日元 ( 另外收取消費稅 ) 或以上 ) 和鑑定費

用等實際費用

・向海外的鑑定機構申請時 : 每 1 件的代辧鑑定手續費 (3 萬日元 ( 另外收取消費稅 ) 或以上 ) 和鑑定費用等

實際費用

香木 ( 沈香、奇楠 ) 出品時，每一件收取 5 千日元 ( 另外收取消費稅 ) 作為其鑑定、調查和品質檢查費用，

由乙方負擔。

基於甲方判斷，根據商業慣例認為是必須需要獲得版權使用許可的作品，甲方可替乙方向版權擁有者或其

代理機構申請版權使用許可。而當中所產生的版權使用費和相關費用等實際費用則由乙方負擔。

此外，在出品時需要修復、清潔、檢修等，甲方可代替乙方向專業公司要求辦理，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出品拍賣品沒有能夠經受保管、運送等使用的包裝盒的情況下，甲方會為其製作包裝盒，乙方需承擔其包

裝盒的費用。

販賣未成交

即使拍賣品沒有落槌成交，自拍賣會結束後 3 日間為拍賣後洽購（After Sale）期間，甲方擁有對拍賣品進

行後期販賣的販賣權。

對於由甲方判斷中止出品的作品，乙方需在中止出品後 1 個月內取回，對於拍賣時未能成交、並在後期詢

購中也未能成交的作品，乙方需在拍賣結束後 1 個月內取回。逾期未取回的情況下，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每

件作品每月 5 千日元（另外收取消費稅）的保管費用並盡快取回作品，對於長寬高合計超過 2.5 米的物品，

使用面積每 3.3 平方米收每月 4 萬日元（另外收取消費稅）的保管費用。另外，對於拍賣結束日起 300 天

後仍未被取回的物品，將判定為乙方無提取意識，並自動視為乙方許諾在不經乙方同意的情況下甲方可經

自行判斷將物品出品拍賣或通過其他任意方法販賣或做報廢處理。販賣所得金額扣除甲方規定的手續費、

保管費等各種經費後，有所結餘的情況下由甲方支付餘額與乙方，不足的情況下甲方向乙方收取差額，乙

方就此不能提出任何異議。

若拍賣品已落槌成交，但被判定為不正當販售時，在不論任何原因的情況下，甲方則有權無需經過乙方的

同意可取消該販售。

反社会的勢力の排除

乙方對甲方所定的以下事項，將保證不會違反。

i. 自己並非犯罪團、犯罪團夥成員、離開犯罪團夥不超過 5 年者、犯罪團夥預備成員、犯罪團體相關企業、

敲詐者、標榜社會運動的詐欺者或特別情報的暴力團體等，或以上的預備成員或其成員。

( 以下簡稱 “反社會勢力” )

ii. 管理層人員（有執行權的員工、董事、常任董事或其預備人員，以下簡稱 “管理層”），還有實際參與經營

者、持股份者或本合同的代理、調停者或其他有關人士並非反社會勢力。

iii. 並非讓反社會勢力使用自己的名義簽訂此合同。

iv. 不會為了履行本合同或達成其他目的，而利用或參與反社會勢力。

v. 自己、或是管理層、實際參與經營者、持股份者中未有參與反社會勢力的資金捐贈或給予贊助等，及跟

反社會勢力沒有任何被社會譴責的關係。

甲方在發現乙方作出以下任何一項行為時，可以不作出通告而取消与乙方的交易，或者与乙方解約。交易

取消或是解約所產生的損害，甲方將不負擔任何責任。

i. 違反前項中任何一條款的保證。

ii. 進行暴力性的要求行為或要求超過法律責任的不合理行為。

iii. 在取作品時，使用威脅強迫的言語行動，或使用暴力。


